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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长信利鑫债券（LOF）  

基金主代码  16300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 年 6 月 25 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524,466,736.89 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是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与追求基金资

产稳定增值的前提下，力争为各级投资者谋求与其风险

公正匹配的投资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宏观经济、宏观调控政策走向以及各类资

产市场风险收益特征及其演变趋势的综合分析、比较，

首先采用类属配置策略进行大类资产的配置，在此基础

上，再根据对各类资产风险收益特征的进一步分析预测，

制定各自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综合指数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较低风险的证券投资基金品

种，其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

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长信利鑫债券(LOF)A  长信利鑫债券(LOF)C  

下属分级基金的场内简称  -  长信利鑫 LOF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3008  163003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65,345,067.51 份  459,121,669.3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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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的合同生效日为基金转型起始日，本基金的合同生效日为 2011 年 6 月 24 日。长信利鑫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 5 年分级运作期届满

进行转换，转换基准日为 2016 年 6 月 24 日，转换日日终，长信利鑫分级债 A、长信利鑫分级债 B

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成长信利鑫债券（LOF）份额。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3 年 10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  

 
长信利鑫债券(LOF)A 长信利鑫债券(LOF)C 

1.本期已实现收益  -3,788,601.45 -153,387.45 

2.本期利润  -1,563,671.99 787,606.17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128 0.0057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39,727,900.97 276,825,014.50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6080 0.6029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

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封闭式基金交易佣金、

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费、红利再投资费、基金转换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

数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长信利鑫债券(LOF)A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54%  0.35%  1.40%  0.04%  -1.94%  0.31%  

过去六个月 -1.41%  0.30%  2.09%  0.04%  -3.50%  0.26%  

过去一年 -0.10%  0.28%  4.78%  0.04%  -4.88%  0.24%  

过去三年 -1.66%  0.29%  13.76%  0.05%  -15.42%  0.24%  

过去五年 9.65%  0.26%  22.52%  0.06%  -12.87%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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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份额增加

日起至今 
18.76%  0.22%  33.13%  0.06%  -14.37%  0.16%  

长信利鑫债券(LOF)C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59%  0.35%  1.40%  0.04%  -1.99%  0.31%  

过去六个月 -1.54%  0.30%  2.09%  0.04%  -3.63%  0.26%  

过去一年 -0.41%  0.28%  4.78%  0.04%  -5.19%  0.24%  

过去三年 -2.64%  0.29%  13.76%  0.05%  -16.40%  0.24%  

过去五年 7.83%  0.26%  22.52%  0.06%  -14.69%  0.20%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16.82%  0.21%  33.53%  0.07%  -16.71%  0.14%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变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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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基金管理人自 2017 年 1 月 9 日起对长信利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进行份额分类，

原有基金份额为 C 类份额，增设 A 类份额。 

  2、本基金转型起始日为 2016 年 6 月 25 日，长信利鑫债券（LOF）A 图示日期为 2017 年 1 月

9 日（份额增加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长信利鑫债券（LOF）C 图示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25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3、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合同生效日起 6 个月内为建仓期，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1 年 6 月 24 日，转型起始日为 2016 年 6 月 25 日，转型后的投资范围及投资比例与转型前一

致，转型后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各项投资范围及比例要求。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期限  
证券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张文琍 

长信纯债壹号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长信

利鑫债券型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长信富

平纯债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

证 券 投 资 基

2011 年 6

月 24 日 
- 29 年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上海财经大学 EMBA

毕业，具有基金从业资格，中国国籍。曾

任湖北证券公司交易一部交易员、长江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事业部主管、债

券事业总部投资部经理、固定收益总部交

易部经理。2004 年 9 月加入长信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历任长信利息收益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员、基金经理助理、

固定收益部副总监、固定收益部总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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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长信稳益

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长信富海纯债

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和长信

富全纯债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

金 的 基 金 经

理、固收多策

略部副总监 

信中短债证券投资基金、长信利息收益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长信长金通货币市场

基金、长信富民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稳势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现任固收多策略

部副总监、长信纯债壹号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长信利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长信富平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长信稳益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长信富海纯债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富全纯债一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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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货币政策维持宽松释放了空间。向后看，债券震荡增强的因素逐步增多，需密切关注资金面变

化，动态调整组合。 

  我们将继续秉承谨慎原则，加强组合的流动性管理，加大对信用风险的审慎判断。适度调整

组合久期，密切关注经济走势和政策动向，紧跟组合规模变动进行资产配置，争取在流动安全的

前提下，为投资者获取更好的收益。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长信利鑫债券(LOF)A 基金份额净值为 0.6080 元,份额累计净值为

1.1300 元,本报告期内长信利鑫债券(LOF)A 净值增长率为-0.54%;长信利鑫债券(LOF)C 基金份额

净值为 0.6029 元,份额累计净值为 1.1089 元,本报告期内长信利鑫债券(LOF)C 净值增长率为

-0.59%,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1.40%。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无。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243,799,608.12 72.88 

   其中：债券  243,799,608.12 72.88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0,036,240.03 14.96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6,164,948.16 4.83 

8 其他资产  24,531,348.57 7.33 

9 合计  334,532,144.88 100.00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通过港股通交易机制投资港股。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参与转融通证券出

借业务。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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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2.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3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5.3.1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10,097,150.68 3.19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02,775,172.68 32.47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0,070,890.71 3.18 

4  企业债券  16,311,325.81 5.15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114,615,958.95 36.21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243,799,608.12 77.02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113042 上银转债 250,000 27,527,773.97 8.70 

2 110059 浦发转债 240,000 25,839,813.70 8.16 

3 113056 重银转债 230,000 23,528,766.85 7.43 

4 1928010 19平安银行二级 200,000 20,731,300.55 6.55 

5 2028022 20民生银行二级 200,000 20,562,918.03 6.50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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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5.9.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5.9.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5.10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渝金管罚决字〔2023〕24 号），

经查，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投资业务调查、审查、审批不尽职；资金投放不合规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

庆监管局决定对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罚款 150 万元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警告。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

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银保监罚决字〔2023〕2 号），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条、第五十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六条和相关审慎经营规则，经查，民生银行存在以下行为：一、小微企业贷

款风险分类不准确；二、小微企业贷款资金被挪用于房地产领域；三、小微企业贷款资金被挪用

于银承保证金；四、小微企业贷款资金被挪用于定期存款并滚动办理质押贷款；五、小微企业贷

款资金被挪用于购买本行理财产品；六、小微企业贷款统计数据不真实；七、未对集团客户、法

人企业与企业关系人进行统一授信；八、向小微企业贷款客户转嫁抵押登记费；九、向小微企业

贷款客户转嫁抵押评估费；十、向小微企业收取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占用费；十一、中长期贷

款违规重组且贷款分类不实；十二、重大关联交易未经董事会审议；十三、大连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中心违规办理业务；十四、信贷档案丢失，贷后管理存在重大漏洞。综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对民生银行总行罚款 6670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2.462 万元，对民生银行分支机构罚款



长信利鑫债券（LOF）2023 年第 4 季度报告 

第 11 页 共 14 页  

2300 万元，共计罚款 8970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2.462 万元。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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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

例达到或者超过

20%的时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  

机构 

1 

2023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6 日 

27,267,555.01 0.00 27,267,555.01 0.00  0.00  

2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3 日 

106,497,555.01 0.00 106,497,555.01 0.00  0.00  

3 

2023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6 日 

27,372,847.75 0.00 27,372,847.75 0.00  0.00  

4 

2023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6 日 

31,224,043.72 0.00 31,224,043.72 0.00  0.00  

5 

2023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6 日 

31,224,043.72 0.00 31,224,043.72 0.00  0.00  

产品特有风险  

1、基金净值大幅波动的风险 

单一持有基金比例过高的投资者连续大量赎回，可能会影响基金投资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增加变

现成本。同时，按照净值计算尾差处理规则可能引起基金份额净值异常上涨或下跌。 

2、赎回申请延期办理的风险 

单一持有基金比例过高的投资者大额赎回后可能触发本基金巨额赎回条件，导致同期中小投资者

小额赎回面临部分延期办理的情况。 

3、基金投资策略难以实现的风险 

单一持有基金比例过高的投资者大额赎回后，可能引起基金资产总净值显著降低，从而使基金在

投资时受到限制，导致基金投资策略难以实现。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发生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基金的文件；  

  2、《长信利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  

  3、《长信利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  

  4、《长信利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托管协议》；  

  5、报告期内在指定报刊上披露的各种公告的原稿；  

  6、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资格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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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9.3 查阅方式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站：https://www.cxfund.com.cn。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1 月 22 日 


